
短信服务使用合同
甲方：湖北襄网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襄樊市前进路世纪金源1206室
电话：0710-3226225
乙方：                           地址：
电话：
 第一条 (合同目的)
本合同的目的在于乙方给甲方提供短信服务中需规定的相互之间的业务范围与合作步骤使得到共同增加收益的目的.

第二条(短信提供方法)
乙方通过短信运营商（移动、联通、电信三家公司，下同）的平台给甲方指定的甲方客户的手机发送短信.

短信的发送按短信运营商规定的时间发送。

第三条(权利与义务)
1.       乙方要对甲方以及甲方的客户提供正常的发送短信服务。

2.       乙方为了使系统稳定的发送短信有义务防止与管理自身系统不出现故障，但甲方自己发送时自身电脑出现故障或不兼容短信发送软件（网页），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3.       甲方不得发送中国法律不允许发送的政治性或非法信息，如被发现此类现象发生所有损失应甲方负责，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4、甲方须按乙方网站标注短信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使用短信，因未按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而造成的损失，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5、甲方在短信发出后如有质量问题，须在48小时内反馈乙方，如48小时内无反馈，则默认为发送正常，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6、甲方进短信货后，须在一年内发送完，如一年未发送完，则乙方无须承担未发送的责任。如遇不可抗力如国家政策变动导致短信无法发送，乙方应给予甲方一个月时间将手中的短信发送完，但不承担退赔责任。

第四条(支付费用)
1.       短信资费: ________元/条
2.       支付方式:预付款，付款方式:银行转账或现金或支付宝。
3.       一次购买短信量为______万条.合计________元人民币。  
第五条(保密条款)
无论是在合同有效期内.还是在本合同解除或终止以后，任何一方对合同内容及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以任何方式获知的另一方商业秘密或其他技术及经营信息均负有保密义务,不得向任何第三方透露或泄露。但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经一方书面同意除外。双方在终止合同或合同到期时所需把所有一方提供的资料或信息转换给另一方或废弃。

第六条（合同期限）
本合同有效期为一年。通过甲，乙双方的协商可提前或延长合同期限。在合同到期1个月内双方没有通过书面资料提出任何意向，合同将终止。

第七条（其他）
1．  因履行本合同或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当事人应通过友好协商方式解决。如果协商未成。双方同意向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委员会的决定具有决定性和约束性。

2．  任何一方遇到有不可抗力而全部或部分不能履行本合同或迟延履行本合同。应自不可抗力事件发生之日起五日内。将事件情况通知另一方。

甲方                                                        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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